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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家 层 面

国家能源局

（一）2020 年 12 月 29 日

关于做好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电力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2021年元旦春节临近，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

《关于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中办发电〔2020〕

35号）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、应急管理部《关于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

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（安委办明电〔2020〕31号），做好节日期

间电力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（1）高度重视电力安全生产工作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

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电力安全生产工作，

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至关重要。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

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严

格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要求，把生命第一、人民至上的理念

落到实处，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全力做

好节日期间电力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。

（2）着力保障群众节日用电需求。各电力企业要提前研判节日期间

电力电量负荷，优化运行方式，科学合理调度，加强一次能源储备和电力

供应动态监测，满足群众节日用电需求。各地电力主管部门要深入了解实

际困难，积极协调保障，确保能源供应充足、有序。各派出机构要加强监

管，强化与辖区能源主管部门、有关能源企业的工作对接，跟踪了解电力

供应缺口情况、有序用电、错峰用电情况，安全生产情况以及恶劣天气应

对情况，积极采取措施，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、平安过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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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坚持底线思维抓好安全生产。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

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。发电企业要重点加强重大危险源管理，深入开展隐患排查，加强操作

人员教育培训，制定落实整治管控和抢险救援措施。电网企业要加强电网

运行调控，提前预测负荷，留足备用容量，做好电力电量平衡，及时做好

消缺处理，确保重要发电厂、变电站（开关站）、输电线路运行安全。电

力工程建设企业要科学合理安排工期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控，尤其要加

强对高支模、深基坑、起重机械、脚手架等危大工程及危险作业的现场管

控和旁站监护，杜绝冒险作业、野蛮作业和违章作业。派出机构要会同地

方电力管理部门加强执法监管，结合电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岁

末年尾电力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加强现场检查，确保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

位。

（4）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突发事件。今年以来，中国极端天气多发频

发，自然灾害较往年更重。12月 28日，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寒潮橙色预警，

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有冷空气影响中国，今冬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。各

派出机构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动态，加强与辖区气象、应

急、电力主管部门等沟通对接，做好监测预警，及时督促指导电力企业做

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。各电力企业要做好事故事件预想，完善应急预

案，加强应急演练，做实应急准备，确保稳妥有序应对各类灾害。

（5）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保电工作。近期，国内多地报告新增本土散

发病例或聚集性疫情，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。各有关单位要密切关注当

地疫情发展变化，及时了解防疫用电需求，强化保电措施，跟进做好定点

医院、发热门诊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等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保障工作。同

时，要强化自身防疫防护措施，对调度、控制、应急等重点岗位人员加强

管理，确保自身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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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认真负责做好应急值守工作。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，

落实好特殊岗位 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，确保节日期

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，密切关注不良舆

论信息，主动通过主流媒体、门户网站、公共信息平台等渠道加强正面宣

传引导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遇有突发情况时，要第

一时间请示报告并及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，确保第一时间响应、快速高效

稳妥处置。

（二）2020 年 12 月 30 日

2020 年三季度事故分析报告

2020年三季度，全国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电力人身伤亡事故，没有发

生电力系统水电站大坝垮坝、漫坝以及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。

三季度，全国发生电力人身伤亡事故 9起、死亡 12人、重伤 1人，

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3起、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2人，其中，电力生产人身伤

亡事故 5起，死亡 4人、重伤 1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5起，死亡人数同

比减少 6人；电力建设人身伤亡事故 4起，死亡 8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增加

2起，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4人。未发生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元以上的电力

设备事故，同比持平。发生电力安全事件 1起，同比减少 1起。


